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守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６４

，

４５５

，

６３１．３２ ２９１

，

００３

，

２７４．１９ －９．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０

，

０１１

，

３５７．３６ －２６

，

８４７

，

６０９．４１ １１．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３３

，

４０６

，

７９８．８４ －２９

，

７０２

，

２５４．３４ １２．４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９

，

３７０

，

５９０．０１ １４

，

７８４

，

８８９．０９ １６６．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０５ ２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０５ ２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０％ －１．１７％ －０．１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

，

１６７

，

２５８

，

５１２．０２ ３

，

２４７

，

５９６

，

３３９．２７ －２．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８４０

，

２３４

，

８２１．１３ １

，

８７０

，

２４６

，

１７８．４９ －１．６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３

，

４７７．１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９９

，

０６０．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２

，

５７９

，

５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９３

，

４０４．３３

合计

３

，

３９５

，

４４１．４８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０

，

５０６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哈尔滨电气集团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１２％ １３１

，

１２１

，

４５９ ４

，

５９０

，

４５９

北京建龙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４０％ ８９

，

１４１

，

６８４

质押

８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佳木斯电机厂 国有法人

１４．９３％ ８１

，

１７６

，

３２２ ８１

，

１７６

，

３２２

泰达宏利基金

－

工

商银行

－

泰达宏利

价值成长定向增

发

６０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１．５４％ ８

，

３７０

，

８３７

深圳市保腾丰利

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１．４９％ ８

，

１００

，

８１０

浙江龙信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１％ ７

，

６５０

，

７６５

陈佳琪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２

，

８７７

，

６６５

朱晓红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２

，

２６０

，

２９９

财通基金

－

工商银

行

－

富春定增

２６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３１％ １

，

７１０

，

１７１

朱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

，

４９０

，

５８１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

，

１４１

，

６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

，

１４１

，

６８４

泰达宏利基金

－

工商银行

－

泰达宏利价

值成长定向增发

６０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３７０

，

８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３７０

，

８３７

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８

，

１００

，

８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１００

，

８１０

浙江龙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７

，

６５０

，

７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６５０

，

７６５

陈佳琪

２

，

８７７

，

６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６５０

，

７６５

朱晓红

２

，

２６０

，

２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６０

，

２９９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２６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１

，

７１０

，

１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１０

，

１７１

朱军

１

，

４９０

，

５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９０

，

５８１

银河资本

－

兴业银行

－

励石万琰

７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持有

５％

以上（含

５％

）的股东有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佳木斯电

机厂三家公司，其中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佳

木斯电机厂为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关联企业。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

东，公司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

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股东关系。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陈佳琪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２

，

８７７

，

６６５

股，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０

股；朱晓红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２

，

２６０

，

２９９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０

股。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关于重组所涉资产过户的相关事项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为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置出资产为公司原有全部资产和负债。

截止报告期，公司已完成交付或过户的资产账面价值（截止交割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

３５

，

７１１．８５

万元，占

同时点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

３８

，

８４７．６５

元的

９１．９３％

。对于部分资产未完成过户问题，本公司和相关方已有妥善

安排。根据《资产交割补充协议书》，公司与阿继有限和哈电集团确认：自相关置出资产交付之日起，置出资产（无

论该等资产的交付是否需要办理及是否已完成产权过户、权益变更登记手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均由阿继有限

享有和承担，阿继有限对置出资产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利，并承担该等资产的全部经营风险和损益。

２

、关于重组所涉债务转移的相关事项

截止报告期，置出债务中已取得同意函的负债账面价值为

１０

，

６２２．７９

万元，已于期后清偿的负债账面价值

为

１５

，

２１７．２３

万元；尚未获得同意函且未清偿的负债账面价值为

７

，

８２７．１０

万元。上述尚未获得同意函且未清偿的债

务共

１５００

余笔，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债务的账龄均超过两年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已超过诉

讼时效。截止报告期末，银行专项账户资金余额为

９１７．８０

万元，短期内共管账户资金能够满足清偿重组债务要求，

同时为了彻底解决重组债务引发的债务风险，哈电集团已承诺将及时提供代偿资金，清偿已核定确认的重组债

务。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

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哈尔滨电气

集团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期间，哈电集团为了避

免和清除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可能

侵占上市公司商业机会和形成同行业竞争的可

能性，哈电集团出具了《哈电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关于避免同行业竞争之承诺函》其内容为：（

１

）本

次交易完成后，哈电集团将不从事任何与本公司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

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２

） 在本次交

易完成后，哈电集团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促使哈

电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任何与本公司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构

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３

） 本次业务完

成后，哈电集团将努力通过合法合规渠道促成哈

电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交直流电

机公司）与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包括但不限

于佳电股份） 在未来的业务中进行如下业务区

分：在普通电机（不含电站主风机电机）领域，哈

电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交直流电

机公司） 不生产

３０００ＫＷ－５０００ＫＷ

的大功率电机

及

３０００ＫＷ

以下的中小功率电机；在普通电机（不

含电站主风机电机）领域，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

业（包括但不限于佳电股份）不生产

５０００ＫＷ

以上

的大功率电机；在特种电机以及电站主风机电机

领域，维持现状，避免产生任何潜在业务竞争。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佳木斯电机

厂；北京建龙

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

钧能实业有

限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佳电

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已出具书面承诺：在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９

日

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钧能实业

有限公司在公

司重组时认购

的股份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解除

限售，佳木斯电

机厂所持公司

股份仍处于限

售状态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哈尔滨电气

集团公司

股份限售

承诺

参与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哈

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承诺：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也不

由佳电股份回购该部分股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四、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四季度业绩情况及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４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主氦风机预期交付日期、核电产品业绩占比情况等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核电产品、防爆产品及目前生产经营情况，募集资金项目的进

展情况及盈利预期。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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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4

月

20

日

,

下午

14:00

。

提供网络投票的议案和时间

:2016

年

4

月

19

日—

2016

年

4

月

2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6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6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

二

)

股权登记日

截至

2016

年

4

月

15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三

)

会议召开地点

: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长安东路

247

号公司会议室

(

四

)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六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 赵明先生

(

七

)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

2016

年

4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了《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和《哈尔滨电气集团佳

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八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

一

)

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3

人

,

代表股份

310,054,40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7.03%

。其

中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及股东授权代

理人共

10

人

,

代表股份

8,614,937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8%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3

人

,

代表股份

301,439,46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55.45%

。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0

人

,

代表股份

8,614 ,937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1.58%

。

(

二

)

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

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1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310,042,0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2,5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1%;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9%;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310,042,0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2,5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1%;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9%;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同意

310,042,0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2,5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1%;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9%;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310,042,0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2,5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1%;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9%;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310,042,0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2,5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1%;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9%;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

、审议通过《

2015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

310,042,0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2,5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1%;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9%;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

、审议通过《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8,602,537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1%;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9%;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2,5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1%;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9%;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此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佳木斯电机厂回避表

决。

8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同意

310,049,1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

反对

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9,6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5%

反对

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9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

31,0042,0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2,5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1%;

反对

1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9%;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0

、审议通过《结束苏州佳电募投项目建设并将剩余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延缓天津佳电募投项

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同意

310,049,1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

反对

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9,6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5%

反对

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1

、审议通过《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310,049,1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

反对

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9,6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5%

反对

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2

、审议通过《公司注册地址门牌号码变更》的议案

同意

310,049,1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

反对

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9,6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5%

反对

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3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

310,049,10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

反对

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情况

:

同意

8,609,63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5%

反对

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

二

)

经办律师

:

程益群、孔俊杰

(

三

)

结论性意见

: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

一

)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

二

)

《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0日

（上接B25版）

区域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销量（台）

收入

（万元）

收入占比 销量（台）

收入

（万元）

收入占比 销量（台）

收入

（万元）

收入占比

华东

１０３

，

７７６ ２

，

６５８

，

２５５．８９ ８５．１２％ ９２

，

３８７ ２

，

４４５

，

７１１．９７ ８３．７６％ ７４

，

６６９ １

，

９８０

，

９２４．１０ ８５．０１％

华北

９

，

７５５ ３３７

，

７７１．５７ １０．８２％ １０

，

１９３ ３７５

，

１５０．９８ １２．８５％ ６

，

３７２ ２６１

，

４８５．７１ １１．２２％

华中

１

，

２４０ ４５

，

３７７．３７ １．４５％ ８２９ ５１

，

７７４．２１ １．７７％ ６５８ ４６

，

２４１．０２ １．９８％

华南

１

，

２２５ ６０

，

２２６．７３ １．９３％ ６３８ ４７

，

０５５．７４ １．６１％ ４１４ ４１

，

４４８．５８ １．７８％

其他地区

８８８ ２１

，

３２７．９０ ０．６８％ １８ ３５４．２５ ０．０１％ － － －

总计

１１６

，

８８４ ３

，

１２２

，

９５９．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６５ ２

，

９２０

，

０４７．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８２

，

１１３ ２

，

３３０

，

０９９．４２ １００．００％

从品牌来看

,

永达汽车集团以豪华及超豪华品牌为主

,2013

年、

2014

年及

2015

年豪华及超豪华产生的整车销售收入分别为

1,836,848.39

万元、

2,387,059.67

万元和

2,522,564.66

万元

,

分别占各期整车销售收入的

78.83%

、

81.75%

和

80.77%

。永达汽车集团

2013

年、

2014

年及

2015

年分品牌销售情况如下

:

单位

:

台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销量 金额 金额占比 销量 金额 金额占比 销量 金额 金额占比

豪华及超豪华品牌

宝马╱迷你

３７

，

５８９ １

，

２８０

，

２９９．４０ ４１．００％ ３４

，

７１３ １

，

２５０

，

７２４．７２ ４２．８３％ ２５

，

８９９ １

，

０２２

，

０６６．１２ ４３．８６％

奥迪

１１

，

２４２ ３１４

，

３９９．３６ １０．０７％ ９

，

６０９ ２８６

，

４５６．７９ ９．８１％ ６

，

７６１ ２２３

，

６８７．４７ ９．６０％

捷豹╱路虎

５

，

４０８ ３３７

，

０２５．２６ １０．７９％ ６

，

５１０ ４１４

，

６２８．３５ １４．２０％ ４

，

５７５ ３０１

，

４９８．７３ １２．９４％

保时捷

３

，

８０１ ２７７

，

３０２．０１ ８．８８％ ２

，

７２２ ２２０

，

２７５．２８ ７．５４％ １

，

５５７ １５７

，

１９６．２５ ６．７５％

英菲尼迪

３

，

４３８ ９６

，

６７８．６９ ３．１０％ ２

，

６２５ ８５

，

７９９．１７ ２．９４％ １

，

４５５ ５３

，

１７２．６８ ２．２８％

沃尔沃

２

，

７５０ ８２

，

１７６．９３ ２．６３％ ２

，

２８６ ６５

，

１０１．０５ ２．２３％ １

，

０２７ ３１

，

２２９．３４ １．３４％

凯迪拉克

２

，

６１０ ６６

，

２４７．８９ ２．１２％ １

，

６１２ ４８

，

０２５．７５ １．６４％ ９９０ ３６

，

４０２．２２ １．５６％

其他

１

，

９５７ ６８

，

４３５．１２ ２．１９％ ３１９ １６

，

０４８．５６ ０．５５％ ９６ １１

，

５９５．５８ ０．５０％

小计

６８

，

７９５ ２

，

５２２

，

５６４．６６ ８０．７７％ ６０

，

３９６ ２

，

３８７

，

０５９．６７ ８１．７５％ ４２

，

３６０ １

，

８３６

，

８４８．３９ ７８．８３％

中高端品牌小计

４８

，

０８９ ６００

，

３９４．８０ １９．２３％ ４３

，

６６９ ５３２

，

９８７．４８ １８．２５％ ３９

，

７５３ ４９３

，

２５１．０３ ２１．１７％

总计

１１６

，

８８４ ３

，

１２２

，

９５９．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６５ ２

，

９２０

，

０４７．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８２

，

１１３ ２

，

３３０

，

０９９．４２ １００．００％

2

、售后服务

2013

年、

2014

年及

2015

年

,

永达汽车集团维修养护接单台次分别为

855,257

台、

1,012,601

台及

1,176,326

台

,

二手车交易代理

量分别为

8,524

台、

12,087

台和

18,002

台

,

售后服务收入分别为

259,413.47

万元、

354,816.87

万元及

415,046.99

万元

,

占公司营业总

收入的比重由

9.94%

提升至

11.55%,2013

年

-2015

年售后服务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6.49%,

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业务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售后服务收入（万元）

４１５

，

０４６．９９ ３５４

，

８１６．８７ ２５９

，

４１３．４７

维修养护接单量（台次）

１

，

１７６

，

３２６ １

，

０１２

，

６０１ ８５５

，

２５７

二手车交易代理量（台次）

１８

，

００２ １２

，

０８７ ８

，

５２４

3

、汽车金融业务

(1)

融资租赁业务

2013

年、

2014

年及

2015

年

,

永达汽车集团融资租赁台次分别为

280

台、

1,405

台及

3,561

台

,

融资租赁业务收入分别为

364.80

万

元、

5,259.50

万元及

12,666.57

万元。报告期内永达汽车集团融资租赁业务迅猛发展

,2013

年

-2015

年融资租赁业务收入年均复合

增长率为

489.25%

。

2013

年、

2014

年及

2015

年

,

永达汽车集团乘用车融资租赁业务的具体情况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融资租赁收入（万元）

１２

，

６６６．５７ ５

，

２５９．５０ ３６４．８０

融资租赁台次（辆）

３

，

５６１ １

，

４０５ ２８０

注

:

上述融资租赁收入均为德勤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分部收入的数据。

2013

年、

2014

年及

2015

年

,

永达汽车集团乘用车融资租赁业务的消费地区、车辆类型、车辆价格等的分布情况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台次 占比 台次 占比 台次 占比

地区分布

上海

２

，

６２３ ７３．６６％ １

，

１６１ ８２．６３％ ２８０ １００．００％

华东（不包括上海）

７９３ ２２．２７％ ２１８ １５．５２％ － ０．００％

其他地区

１４５ ４．０７％ ２６ １．８５％ － ０．００％

品牌属性

豪华及超豪华

２

，

６７７ ７５．１８％ １

，

１６０ ８２．５６％ ２１８ ７７．８６％

中高端

８８４ ２４．８２％ ２４５ １７．４４％ ６２ ２２．１４％

车价分布

１０－２０

万元

３７４ １０．５０％ １４６ １０．３９％ ９ ３．２１％

２０－３０

万元

７２９ ２０．４７％ ２６９ １９．１５％ ５４ １９．２９％

３０－４０

万元

１

，

０７５ ３０．１９％ ３３３ ２３．７０％ ５６ ２０．００％

４０

万元以上

１

，

３８３ ３８．８４％ ６５７ ４６．７６％ １６１ ５７．５０％

由以上统计可见

,

永达汽车集团融资租赁业务具有以下特征

:

①

报告期内

,

融资租赁的绝大部分业务收入来自于上海地区

,

报告期内逐渐向华东其他地区渗透

,

这与永达汽车集团的整

体业务布局是相适应的

;

②

融资租赁的车价集中在

30

万以上

,

这与永达汽车集团专注豪华及超豪华汽车品牌的战略是一致的。

(2)

佣金代理业务

2013

年、

2014

年及

2015

年

,

永达汽车集团佣金代理业务收入分别为

19,213.58

万元、

30,173.77

万元及

44,244.42

万元

,2013

年

-

2015

年佣金代理业务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51.75%,

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2013

年、

2014

年及

2015

年

,

永达汽车集团佣金代理业

务的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

业务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佣金代理业务收入（万元）

４４

，

２４４．４２ ３０

，

１７３．７７ １９

，

２１３．５８

代理金融产品（台次

／

单次）

４０

，

３７２ ２６

，

４４３ １４

，

５０１

代理保险产品（台次

／

单次）

２０１

，

７５４ １５４

，

４００ １０９

，

００５

综上

,

永达汽车集团拥有广泛的全国性汽车服务网络

,

并专注于豪华及超豪华汽车品牌的运作

,

与领先的豪华及超豪华品

牌汽车制造商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永达汽车集团已拥有包括宝马、迷你、奥迪、保时捷、捷豹、路

虎、英菲尼迪、凯迪拉克、沃尔沃、林肯、雷克萨斯以及宾利等在内的品牌组合。另外

,

永达汽车集团也选择性地经营别克、雪佛

兰、大众、福特、丰田、本田等中高端乘用车品牌的

4S

经销店。永达汽车集团建立了以华东地区

(

尤其是上海

)

为中心的广泛网络

,

并已向其他地区扩张。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

,

公司已形成一定的品牌、客户资源、市场渠道等优势。因此

,

永达汽车集团除单

项资产能够产生价值以外

,

其管理经验、市场渠道、客户积累、品牌影响力等

,

也是重要的价值组成部分。

综合历史年度业绩表现

,

均呈现增长态势

,2016

年起汽车销售行业前景乐观向好

,

而永达汽车集团是行业中领跑者之一

,

这

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值出现了较大幅度增值。

三、补充披露主要评估参数取值依据及结果、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1

、主要评估参数取值依据及结果

(1)

营业收入

①

乘用车销售

报告期内

,

永达汽车集团乘用车销售

2013

年

-201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25.32%

、

6.95%;

预测期

2016

年

-2020

年

,

乘用车

销售数量增长率分别为

26.66%

、

4.91%

、

4.37%

、

3.84%

、

3.28%,2016

年销售数量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销售网点的增加

,

包括永达汽

车集团于评估基准日后收购

18

家

4S

店、

2016

年

1-3

月新开业

8

家网点

(4S

店及综合展厅

)

。预测结果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乘用车销售

３

，

７５２

，

５８１．７０ ３

，

９３０

，

９７７．７７ ４

，

０７６

，

０６０．２５ ４

，

２１８

，

３０９．５８ ４

，

３３８

，

３４８．７１

增长率

２０．１６％ ４．７５％ ３．６９％ ３．４９％ ２．８５％

本次评估结合永达汽车集团历史年度的发展情况、发展规划等预测乘用车销售的营业收入。总体来看

,

未来年度乘用车销

售的预测情况与企业历史年度的发展情况、发展规划基本一致。

②

售后服务

(

保养维修及其他

)

报告期内

,

永达汽车集团售后服务

2013

年

-201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36.78%

、

16.97%

。随着中国乘用车保有量持续增

长和车龄老龄化

,

中国乘用车售后服务市场将保持较高的增速。此外

,

豪华及超豪华品牌乘用车客户对高品质的维修保养及其

他相关延伸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较高

,

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敏感

,

进一步推动了豪华及超豪华品牌乘用车售后服务市场的增

长。随着我国乘用车市场逐渐成熟

,

平均车龄的增长有望带动汽车后市场规模增长。因此随着我国乘用车车龄的增长

,

巨大的

汽车保有量以及汽车使用的刚性消费支出将为汽车后市场创造巨大的发展空间。鉴于乘用车的保有量及老化日益增多

,

近年

来

,

中国售后服务市场

(

尤其是豪华及超豪华乘用车

)

大幅增长。

2016

年永达汽车集团售后服务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销售网

点的增加

,

包括永达汽车集团于评估基准日后收购

18

家

4S

店、

2016

年

1-3

月新开业

8

家网点

(4S

店及综合展厅

)

。预测期

2016

年

-

2020

年

,

预测结果见下表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售后服务

５６０

，

２９７．８５ ６２１

，

５１７．５５ ６８３

，

０９０．９８ ７３９

，

７３８．５６ ７９５

，

８７５．６１

增长率

３５．００％ １０．９３％ ９．９１％ ８．２９％ ７．５９％

本次评估结合永达汽车集团历史年度的发展情况、发展规划等预测售后服务的营业收入。总体来看

,

未来年度售后服务的

预测情况与企业历史年度的发展情况、发展规划基本一致。

③

融资租赁

报告期内

,

融资租赁业务

(

根据德勤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分部收入的数据

)2013

年

-201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341.75%

、

140.83%

。

汽车融资租赁公司隶属于商务部监管

,

不仅在首付比例、贷款周期、还款方式上拥有更高的灵活度

,

在降低贷款门槛、简化

审批手续、提高授信到放款速度等都较银行有明显优势

,

同时融资租赁的灵活性还体现在更丰富的产品设计上

,

除了购车款

,

车

牌照等都可以通过融资租赁形式付款

,

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截至

2014

年年底

,

国内乘用车融资租赁渗透率仅约为

2%,

在

北美成熟市场

,

近

50%

的消费者选择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购买汽车

,

相比之下

,

我国融资租赁市场潜力巨大。永达汽车集团的历

史年度业绩也符合市场发展情况。

预测期

2016

年

-2020

年

,

预测结果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融资租赁

２２

，

７４２．６０ ４１

，

６５２．４５ ６３

，

１８１．９７ ７９

，

７３５．３８ ９０

，

８９１．７１

增长率

１２８．８１％ ８３．１５％ ５１．６９％ ２６．２０％ １３．９９％

本次评估结合永达汽车集团历史年度的发展情况、发展规划等预测融资租赁的营业收入。总体来看

,

未来年度融资租赁的

预测情况与企业历史年度的发展情况、发展规划及市场发展情况基本一致。

④

代理业务

报告期内

,

永达汽车集团代理业务

2013

年

-201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57.04%

、

46.63%

。

当前我国汽车零售金融服务以汽车消费贷款为主体

,

约占

85%

的市场规模。

2014

年中国汽车信贷总规模

6,596

亿元

,2010-

2014

年五年复合增长率达

23.5%

。其中商业银行网点广泛

,

资金成本低

,

是汽车消费贷款服务的最重要提供者。截至

2014

年底

,

国

内

54%

的个人汽车消费贷款由商业银行提供

,

汽车金融公司次之

,

约占

26%

的市场份额

,

融资租赁公司则占据

10%

的市场份额。

由于汽车经销商有丰富的渠道资源

,

银行、汽车金融公司等在开展消费信贷业务时

,

大多由汽车经销商进行代理。

预测期

2016

年

-2020

年

,

预测结果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代理业务

６６

，

７３４．２４ ７７

，

９６４．８４ ８４

，

０１４．７８ ８９

，

６８７．１２ ９４

，

３７１．６０

增长率

５０．８３％ １６．８３％ ７．７６％ ６．７５％ ５．２２％

本次评估结合永达汽车集团历史年度的发展情况、发展规划等预测代理业务的营业收入。总体来看

,

未来年度代理业务的

预测情况与企业历史年度的发展情况、发展规划基本一致。

(2)

销售毛利率

1)

毛利分析

报告期内

,

永达汽车集团的毛利额构成及占比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毛利额 比例 毛利额 比例 毛利额 比例

汽车经销与服务

２８５

，

２２３．７１ ８５．０７ ２５８

，

２２８．１４ ８８．２６ ２１８

，

４１３．９１ ９１．６２

—乘用车销售

９５

，

３９３．４１ ２８．４５ ９５

，

１６７．６８ ３２．５３ ９６

，

６８６．０２ ４０．５６

—售后服务

１８９

，

８３０．３０ ５６．６２ １６３

，

０６０．４６ ５５．７３ １２１

，

７２７．８９ ５１．０６

汽车金融

４８

，

２０３．７４ １４．３７ ３２

，

４３０．５８ １１．０８ １８

，

７４３．７５ ７．８６

—佣金代理

４１

，

７５６．２９ １２．４５ ２８

，

６５９．７５ ９．７９ １８

，

４３２．７８ ７．７３

—融资租赁

６

，

４４７．４５ １．９２ ３

，

７７０．８３ １．２９ ３１０．９７ ０．１３

其他业务收入

１

，

８３４．２７ ０．５５ １

，

９３７．０６ ０．６６ １

，

２４６．３５ ０．５２

合计

３３５

，

２６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２

，

５９５．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８

，

４０４．０１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

,

永达汽车集团汽车经销与服务业务毛利为公司最主要毛利来源

,

最近三年毛利分别为

218,413.91

万元、

258,

228.14

万元、

285,223.71

万元

,

占比分别为

91.62%

、

88.26%

、

85.07%

。 整车销售业务在

2013

年、

2014

年和

2015

年的毛利分别为

96,

686.02

万元、

95,167.68

万元和

95,393.41

万元

,

整体保持稳定。

2013

年以来

,

公司与汽车后市场相关的售后服务、佣金代理及融资

租赁业务贡献的毛利持续增长

,

其中

,2015

年售后服务、佣金代理及融资租赁业务实现毛利分别为

189,830.30

万元、

41,756.29

万

元及

6,447.45

万元

,

毛利贡献比率分别达

56.62%

、

12.45%

及

1.92%,

毛利占比不断提高

,

反映了公司依托整车销售渠道大力发展

汽车后市场相关业务

,

逐步实现业务多元化发展。

汽车金融业务为公司重要利润增长点

,

最近三年毛利分别为

18,743.75

万元、

32,430.58

万元、

48,203.74

万元

,

占比分别为

7.86%

、

11.08%

、

14.37%,

毛利贡献明显高于汽车金融业务收入占比情况

,

且呈快速上升趋势。

2)

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

,

永达汽车集团各项业务的毛利率情况如下

:

单位

: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汽车经销与服务

８．０６ ７．８９ ８．４３

—乘用车销售

３．０５ ３．２６ ４．１５

—售后服务

４５．７４ ４５．９６ ４６．９２

汽车金融

８８．９６ ９１．５３ ９５．７４

—佣金代理

９４．３８ ９４．９８ ９５．９４

—融资租赁

６４．８７ ７１．７０ ８５．２４

其他业务

８８．９６ ７４．３０ ８４．３３

合计

９．３３ ８．８３ ９．１３

2014

年永达汽车集团的毛利率由

2013

年的

9.13%

下降至

8.83%,

主要系

2014

年乘用车经销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

公司乘用车

销售业务的毛利率由

2013

年的

4.15%

下降至

2014

年的

3.26%,

乘用车毛利下降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降低

0.83

个百分点。

永达汽车集团的毛利率由

2014

年的

8.83%

上升至

2015

年的

9.33%,

主要系公司在乘用车销售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积极

发展增值服务业务

,

保证售后服务、汽车金融业务毛利率稳定的前提下

,

其收入和毛利占比均实现快速上升所致

,

售后服务及汽

车金融等汽车后市场服务导致公司

2015

年综合毛利率较

2014

年提升

0.72

个百分点。

2015

年融资租赁业务的毛利率由

71.70%

减

至

64.87%,

主要由于合并抵消原因导致

,

根据德勤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分部报告的数据

,

合并抵消前

2015

年融资租赁业务的毛利

率由

71.70%

减至

71.60%,

变动较小。

3)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比较分析

单位

: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整车销售 汽车后市场 综合 整车销售 汽车后市场 综合 整车销售 汽车后市场 综合

庞大集团

５．５４ ３１．４３ １０．５３ ４．９５ ３３．７３ １０．３４ ５．９５ ３４．３１ １１．０３

亚夏汽车

２．２１ ３６．１９ ６．５０ ０．７２ ３７．２３ ４．９２ ２．４２ ３８．５７ ６．５０

国机汽车

１．８１ ５２．３１ ４．３９ ２．３１ ５０．６２ ３．９３ １．４６ ４６．２３ ２．７１

申华控股

０．１６ －１．１２ ２．２２ ０．５４ ３．２４ ３．６４ ０．４１ ６．３７ ２．８３

广汇汽车

４．６１ ４２．６４ ９．５５ ３．８３ ４３．２２ ８．４５ ４．１１ ４０．２０ ８．３０

行业均值

２．８７ ３２．２９ ６．６４ ２．４７ ３３．６１ ６．２６ ２．８７ ３３．１３ ６．２７

永达汽车集

团

３．０５ ５０．７３ ９．３３ ３．２６ ５０．０９ ８．８３ ４．１５ ５０．３５ ９．１３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注

:

可比公司

2015

年数据为

2015

年半年报数据

;

汽车后市场服务包含除整车销售外的所有与汽车相关的服务。

最近三年

,

永达汽车集团综合毛利率均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

主要原因为

:1)

就销售品牌而言

,

得益于永达汽车集团专

注于中高端品牌业务

,

相应毛利率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品

;2)

报告期内

,

公司积极拓展汽车后市场服务

,

售后服务、融资租赁和

佣金代理业务规模均实现快速上升

,

且保持了稳定的毛利率水平

,

汽车后市场服务较高的毛利率水平和持续上涨的收入占比

有效提高了永达汽车集团综合毛利率。

综合来看

,

相较乘用车销售而言

,

售后服务、佣金代理及汽车融资租赁业务毛利率较高

,

毛利贡献逐年提高

,

提升了整体盈

利能力。

本次评估结合永达汽车集团历史年度的发展情况、发展规划等预测营业成本。预测期

2016

年

-2020

年

,

预测结果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整车销售

３

，

６３９

，

３５５．５４ ３

，

８１３

，

５５４．１７ ３

，

９５５

，

４５３．８８ ４

，

０９４

，

３３９．９８ ４

，

２１１

，

６８５．９５

毛利率

３．０２％ ２．９９％ ２．９６％ ２．９４％ ２．９２％

售后服务

３０４

，

５６３．５７ ３３９

，

７６５．９９ ３７６

，

５４７．４０ ４０９

，

５９７．５４ ４４２

，

４０２．６４

毛利率

４５．６４％ ４５．３３％ ４４．８８％ ４４．６３％ ４４．４１％

融资租赁

７

，

９９５．７９ １４

，

７３７．４３ ２２

，

９６６．８９ ２９

，

５６７．３４ ３４

，

０８６．９８

毛利率

６４．８４％ ６４．６２％ ６３．６５％ ６２．９２％ ６２．５０％

代理业务

３

，

７９３．１０ ４

，

２２６．７１ ４

，

６０９．６６ ４

，

９４７．３５ ５

，

３１２．９３

毛利率

９４．３２％ ９４．５８％ ９４．５１％ ９４．４８％ ９４．３７％

合 计

３

，

９５５

，

７０８．００ ４

，

１７２

，

２８４．２９ ４

，

３５９

，

５７７．８３ ４

，

５３８

，

４５２．２１ ４

，

６９３

，

４８８．５１

综合毛利率

１０．１５％ １０．７０％ １１．１４％ １１．４９％ １１．７７％

总体来看

,

未来年度营业成本、毛利率的预测情况与企业历史年度的发展情况、发展规划基本一致。

(3)

折现率的确定

1)

同类交易案例

: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收益法折现率

(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折现率见下表

: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以后

折现率

１１．１４％ １１．０５％ １１．０７％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５％

2)

本次评估折现率的确定

本次折现率按国际通常使用的

CAPM

模型进行求取

:

Ke=Rf+ERP×β+Rc

式中

:Rf:

目前的无风险收益率

ERP:

市场风险溢价

β:

企业风险系数

Rc:

企业特定的风险调整系数

无风险报酬率

Rf

取沪深两市自评估基准日至国债到期日剩余期限超过

10

年期的国债的平均到期收益率

4.1727%(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系

统

),

故本次无风险收益率取

4.1727%

。

②

市场风险溢价

ERP

市场风险溢价是对于一个充分风险分散的市场投资组合

,

投资者所要求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回报率

,

市场风险溢价是利

用

CAPM

估计权益成本时必需的一个重要参数

,

在估值项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参考国内外针对市场风险溢价的理论研究及

实践成果

,

结合本公司的研究

,

本次评估市场风险溢价取

7.26%

。

③

企业风险系数

β

根据类似上市公司剔除财务杠杆的

β

的平均值求取产权持有人剔除财务杠杆的

β,

其后根据各公司评估基准日的资本结

构

D/E

计算得出被评估单位的

β

。

计算公式如下

:

βL=(1+(1-T)×D/E)×βU

公式中

:

βL:

有财务杠杆的

Beta;

D/E:

企业基准日的债务与股权比率

;

βU:

无财务杠杆的

Beta;

T:

所得税率

;

被评估单位企业所得税税率

25%

。

其中企业基准日的

D/E

按以下公式计算

:

D=

长、短期借款及长、短期债券

E=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计算过程如下

:

样本上市公司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可比公司取

２０１５－９－３０

数值

Ｄ／

（

Ｄ＋Ｅ

）

Ｅ／

（

Ｄ＋Ｅ

）

有息负债

Ｄ／

所

有者权益

Ｅ

剔除财务

杠杆的

β

有息负债

D

（万元）

股本

（万股）

市价

（元

/

股）

市值

E

（万元）

６００２９７．ＳＨ

广汇汽车

２

，

８７８

，

６２７．７６ ３６６

，

６９３．３８ １２．８４ ４

，

７０８

，

３４２．９８ ３７．９４％ ６２．０６％ ６１．１４％ ０．４３６９

００２６０７．ＳＺ

亚夏汽车

９０

，

８５８．５１ ３５

，

６９２．８０ １５．７０ ５６０

，

３７６．９６ １３．９５％ ８６．０５％ １６．２１％ ０．４０２１

６００３３５．ＳＨ

国机汽车

１

，

６２４

，

１７４．９８ ６２

，

７１４．５７ １８．７４ １

，

１７５

，

２７１．０２ ５８．０２％ ４１．９８％ １３８．２０％ ０．４０９５

６０１２５８．ＳＨ

庞大集团

１

，

２２６

，

８５３．９７ ６４８

，

０１１．３４ ３．９２ ２

，

５４０

，

２０４．４５ ３２．５７％ ６７．４３％ ４８．３０％ ０．４４３３

６００６５３．ＳＨ

申华控股

３１２

，

５３３．４９ １７４

，

６３８．０３ ５．４３ ９４８

，

２８４．５１ ２４．７９％ ７５．２１％ ３２．９６％ ０．４８５２

平均值

３３．４５％ ６６．５５％ ５９．３６％ ０．４３５４

βL=(1+(1-T)×D/E)×βU

=(1+(1-25%)×59.36%)×0.4354

=0.6292

④

风险调整系数

Rc

本次评估在采用收益法评估时

,

评估师分别从销售收入、资产规模、资本结构、公司毛利率等方面对永达汽车个别风险进

行了分析

,

并根据各因素对个别风险影响综合判断后得出企业个别风险取值。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营业总收入

（亿元）

资产总计

（亿元）

总资产报酬率

（

％

）

资产负债率

（

％

）

销售毛利率

（

％

）

６００２９７．ＳＨ

广汇汽车

６５７．００ ７１６．４０ ７．５０ ７０．４５ ９．２７

００２６０７．ＳＺ

亚夏汽车

３７．１２ ３３．６２ ２．３２ ７４．８１ ５．９９

６００３３５．ＳＨ

国机汽车

５０５．３４ ３２４．９２ ５．２９ ８２．３９ ５．１９

６０１２５８．ＳＨ

庞大集团

３９８．４５ ６６３．８２ １．７６ ８１．５１ １０．３８

６００６５３．ＳＨ

申华控股

４４．４５ ７５．２１ ２．１５ ７０．４９ ２．６１

永达汽车

３５９．４３ １６２．１５ ５．８９ ７５．１９ ９．３３

注

1:

被评估单位取评估基准日模拟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注

2:

可比公司取

2015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

从销售收入看永达汽车处于行业中间水平

;

从资产规模看

,

截至评估基准日

,

永达汽车资产总额达到

162.15

亿元

,

和行业其

他公司资产规模相比

,

资产规模一般

;

从总资产报酬率来看

,

永达汽车的总资产报酬率

5.89%,

处于行业较高水平

;

永达汽车评估

基准日资产负债率基本处于行业正常水平范围内

,

资产负债率较为合理

;

截至评估基准日

,

永达汽车销售毛利率为

9.33%,

处于

行业内较高水平。

本次评估综合考虑到永达汽车销售收入、资产规模、总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和销售毛利率的行业对比情况

,

本次评估

设公司特定个体风险调整系数

ε=2.50%

。

⑤

股权资本成本

Ke

根据上述确定的参数

,

则股权资本成本计算如下

:

Ke=Rf+ERP×β+Rc

=4.1727%+7.26%×0.6292+2.50%

=11.24%

经计算

,

折现率为

11.24%

。

综上

,

本次评估选取的主要参数是合理的。

2

、主要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预测中假设前提包括

:

①

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企业在评估目的经济行为实现后

,

仍将按照原有的经营目的、经营方式持续经营下去

,

其收益可以

预测

;

②

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所耗费的原材料、辅料的供应及价格无重大变化

;

被评估单位的产品价格无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

③

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企业按评估基准日现有

(

或一般市场参与者

)

的管理水平继续经营

,

不考虑该等企业将来的所有者

管理水平优劣对企业未来收益的影响

;

④

本次评估测算各项参数在永续期的取值均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

价格均为不变价

;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行业的基本政

策无重大变化

;

公司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改变

;

国家现行的银行利率、汇率、税收政策等无重大改变

;

公司会计政策

与核算方法无重大变化

;

⑤

本次评估预测考虑期后收购江苏宝尊投资集团及

18

家

4S

店

100%

股权。

⑥

鉴于上海永达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模式

,

未来经营会和历史年度一样采用新增门店的方式扩张规模

,

因此本次假

设上海永达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未来新增

4S

店

,

为上海永达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不在预测中考虑新增门店所带来的

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

⑦

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在每个收益期的期中产生

;

⑧

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对被评估单位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1)

宏观经济环境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汽车普及度的不断提升

,

我国汽车产销规模不断扩大

,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和销售国。

2007

年至

2014

年中国汽车产量由

888.30

万辆提升至

2,372.29

万辆

,

销量由

879.20

万辆提升至

2,349.19

万辆

,

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

15.065%

、

15.074%

。

尽管近年来我国汽车整车市场发展迅速

,

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显示

,

截

至

2014

年底

,

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首次突破百辆

,

达到

105.83

辆

,

仅排在世界

99

位

,

美国于

2014

年千人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800

辆。

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与国际平均千人保有量

170

辆的水平相比尚有差距

,

而与发达国家千人保有量

500

辆的饱和水平差距更为

明显。目前我国的汽车保有

80%

集中在城市居民

,

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

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

国内汽车行业

产销规模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

宏观政策方面

,

汽车业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

,

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大约占四分

之一左右

,

稳住汽车消费对稳增长、扩消费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汽车市场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间是高速增长期

,

年复合增速为

24%,2011

年开始进入低速增长期

,2015

年总体销量增速

较

2014

年放缓。汽车销量放缓主要受制于外部环境

,

比如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限购限行等

,

租车、拼车等分

享经济模式对新车销量也有一定影响。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对购买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实行减半征收购

置税的优惠政策。 购置税减征政策对

2009

年和

2010

年整车市场销售有较强的刺激作用

,2009

年和

2010

年的乘用车销量分别增

长了

52.9%

和

33.1%,

预计本次购置税减半征收对

2016

年乘用车市场将会有较强的刺激作用。整体来看

,

在宏观经济运行平稳、

政策向上、需求逐渐复苏的背景下

,

汽车行业

2016

年景气度呈向上态势。

为稳住汽车消费

,

国家已经出台了减征小排量汽车车辆购置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

而且还在不断加大政策力度。按照国务

院部署

,

商务部在促进汽车消费方面总的思路是

,

从汽车全流通链条着眼

,

在新车、二手车、报废车三个环节发力

,

拉动新车增

量、盘活二手车存量、促进黄标车等老旧汽车减量。重点开展两方面工作

:

一方面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

加强制度供给

;

另一方

面是丰富产品和服务供给。具体包括制定三个办法、出台两个意见、开展一个试点。所谓“制定三个办法”指的是

,

涉及新车、二

手车、报废车三个环节的相关管理办法也就是《汽车销售管理办法》、《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都

要制修订。所谓“出台两个意见”指的是

,

要制定有力政策措施

,

推动出台促进汽车平行进口和便利二手车交易的意见。所谓

“开展一个试点”指的是

,

要继续做好汽车平行进口试点指导工作

,

满足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需求。

目前

,

由商务部牵头起草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

征求意见稿

)

》已完成对外公开征求意见

,

努力使之真正达到规范汽车销售

行为、维护公平公正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汽车市场健康发展的目的。

综上

,

与永达汽车集团相关行业的发展态势稳定

,

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经济政策保持稳定。

(2)

永达汽车集团自身因素

1)

拥有丰富经验的资深管理团队

永达汽车集团拥有一支在中国乘用车经销行业具有丰富经验且稳定的高级管理团队。 永达汽车集团的高级管理团队在

中国乘用车经销行业平均拥有

12

年经验

,

且平均在公司服务

12

年。永达汽车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张德安先生在中国乘用车经销

行业拥有丰富经验及知识

,

曾获得多项荣誉。

此外

,

永达汽车集团在

4S

经销店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永达汽车集团的大部分

4S

经销店总经理均从内部提拔

,

他们在

4S

经销店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且忠诚度较高

,

在中国乘用车经销行业平均拥有

15

年经验

,

且为永达汽车集团服务的年限均

在

12

年以上。永达汽车集团的

4S

经销店销售经理在中国乘用车经销行业平均拥有

10

年经验

,

且平均在公司服务

9

年。永达汽车

集团的售后经理在中国乘用车经销行业平均拥有

13

年经验

,

且平均在公司服务

9

年。永达汽车集团的

4S

经销店管理团队多次获

得奖项及荣誉

,

且永达汽车集团的员工也多次在汽车制造商举办的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2)

未来发展规划

本次对于永达汽车集团新增

4S

店以全资控股进行评估预测

,

符合永达汽车集团未来发展战略。根据评估基准日后

,

被评估

单位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

被评估单位以

7.64

亿元的对价获得江苏宝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

18

家

4S

店

100%

的股权。

协议约定

,

江苏宝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

18

家

4S

店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净利润归被评估单位所有

,

本次评估预测将江苏宝

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

18

家

4S

店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纳入预测范围。

综上

,

永达汽车集团可以按评估基准日现有管理水平

,

按照原有的经营目的、经营方式持续经营下去。以永达汽车集团的

战略规划

,

未来新增

4S

店对少数股东权益不会有重大影响。

《重组报告书》已在“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

/

二、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情况”对主要评估参数取值依据及结果、评估假

设前提的合理性进行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对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定价公允性发表意见。

综合以上分析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本次交易对拟购买资产和拟出售资产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

,

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评估结果与拟购买资产和拟出售资产的

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

,

定价具有公允性。

请补充披露永达汽车集团与前五名汽车制造商相关授权协议的授权期限以及历史到期续约情况。

答复

:

根据汽车经销商与汽车生产厂商通行的合作模式

,

永达汽车集团下属

4S

店与前五名汽车制造商签订的相关授权协议均为

非独家授权协议。永达汽车集团下属

4S

店与前五名汽车制造商开始建立经销关系的时间、授权方式、授权品牌以及截至重组

报告书签署日得到汽车制造商授权的

4S

店家数情况如下

:

授权方 授权品牌 授权期限及方式

签订授权协议的

４Ｓ

店家

数

开始建立经销关系的年份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宝马、迷你 一般为一年一签

３４ ２００５

年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宝马、迷你 一般为一年一签

３３ ２００５

年

一汽

－

大众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

奥迪、大众

授权期限为

５

年以内， 定期

续签

１４ ２００１

年

上汽通用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凯迪拉克、 雪佛兰、

别克

授权期限为

４

年以内， 定期

续签

１８ １９９９

年

捷豹路虎汽车贸易 （上

海）有限公司

捷豹、路虎

授权期限为

４

年以内， 定期

续签

１１ ２０１１

年

由上表可知

,

永达汽车集团与前五大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的经销关系。永达汽车集团下属

4S

店与汽车制造商签订的经销协

议授权期限一般为

5

年以内

,

上述授权协议到期之后

,

按照行业惯例永达汽车集团下属

4S

店会与汽车制造商进行续签。

通常而言

,

汽车制造商只会在一年中的特定时期对到期的经销授权协议安排统一重续

,

因此经销授权协议在到期后进行

续期是国内汽车经销行业中的惯常做法

,

续期过程通常需要一至三个月。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永达汽车集团尚未收到任何

汽车制造商提前解约的通知

,

汽车制造商也正常为各门店供货。

《重组报告书》已在“第十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

十、重大合同

/(

一

)

汽车厂方授权合同”补充披露上述相关内容。

7

、本次重组中

,

公司未能与武汉海特、乐动卓越达成重组合作的具体原因及决策过程

,

以及公司筹划收购永达汽车集团

100%

股权的决策过程。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0-04),

公司拟筹划发行股份收购武汉海特生物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武汉海特”

)100%

股权

,

公司股票于当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

,

公司聘请了有关中介机构对武汉

海特进行了尽职调查

,

在尽职调查相关材料准备过程中

,

由于武汉海特内部沟通原因

,

双方无法在短期内就业已达成的相关重

组意向最终达成一致。为保障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切实利益

,

提升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成功概率

,

公司与另一重组标的北京

乐动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乐动卓越”

)

相关方开展商谈

,

并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就相关事项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

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2-07),

同时聘请了有关中介机构对乐动卓越开展尽职调查工作。但

2016

年

2

月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

(

自

2016

年

3

月

10

日起施行

),

对网络游戏出版相关事项提出了更加细

致明确的要求

,

致使乐动卓越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

导致双方按原方案继续推进重组面临重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成功

,

保障全体股东的切实利益

,

公司与中国永达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

香港上市公司

,

股票代码

3669)

的

100%

控股企业上海永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永达投资控股”

)

就收购其全资子公司上海永达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永达汽车集团”

)

的

100%

股权事宜达成意向。永达汽车集团系国内领先的豪华及超豪华品牌乘用

车经销商和综合性服务提供商。

2015

年

,

永达汽车集团营业收入达

3,594,252.17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035.50

万

元

,

根据公司与永达投资控股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永达投资控股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

永达汽车在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0,000

万元、

100,000

万元、

120,000

万元。

2016

年

4

月

14

日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予

以披露。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652� � �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6-04-12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扬子新材”、“上市公司”、“公司”

)2016

年

4

月

15

日披露了《苏州扬子江新型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

并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

需行政许可

)

【

2016

】第

30

号

),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

,

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

修订、补充和完善。

现将重组报告书补充、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

本说明中的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

1

、在重组报告书“第八节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

/

二、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评估事项的意见

/(

八

)

业绩承诺的依据和合理性”部

分

,

结合行业发展情况、历史经营业绩和经营网点建设情况等

,

补充披露了作出业绩承诺的依据和合理性。

2

、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

七、本次交易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

三

)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和“第

一节本次交易概述已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

三

)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中

,

补充披露了张德安及其关

联股东是否需要在永达服务控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的内容。

3

、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

七、本次交易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

三

)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和“第

一节本次交易概述已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

三

)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部分

,

补充披露了香港联交所

批准永达服务控股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交的分拆上市申请及取得香港联交所关于保证配额义务的豁免并非上市公司召开

股东大会的前置条件

,

补充披露了原因和合理性。

4

、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二节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

(

二

)

资金拆借”部分

,

对关联方资金拆借原因、拆借期末余额以及后续

安排进行了补充披露。

5

、在重组报告书“第八节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

/

一、拟出售资产的评估情况”和“第八节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

/

二、拟购买资

产的评估情况”对主要评估参数取值依据及结果、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进行了补充披露。

6

、在重组报告书“第十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

十、重大合同

/(

一

)

汽车厂方授权合同”补充披露了永达汽车集团与前五名汽车

制造商相关授权协议的授权期限以及历史到期续约情况。

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相关内容已依据修订后的重组报告书相应修订。 修订后的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52� � �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6-04-13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经申请

,

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

(

星期四

)

开市起复牌交易。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10-04),

公司股票于当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

11

月

2

日、

11

月

9

日、

11

月

16

日、

11

月

23

日、

11

月

26

日、

12

月

3

日、

12

月

10

日、

12

月

17

日、

12

月

22

日、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

月

8

日、

1

月

9

日、

1

月

15

日、

1

月

22

日、

1

月

30

日、

2

月

5

日、

2

月

19

日、

2

月

26

日、

3

月

4

日、

3

月

11

日、

3

月

18

日、

3

月

25

日、

4

月

1

日、

4

月

9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10-05)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0-06

、

2015-11-01

、

2015-11-02

、

2015-11-05

、

2015-12-01

、

2015-12-02

、

2015-12-04

、

2015-12-07

、

2015-12-08

、

2016-01-01

、

2016-01-05

、

2016-01-06

、

2016-01-08

、

2016-02-01

、

2016-

02-02

、

2016-02-04

、

2016-03-01

、

2016-03-02

、

2016-03-03

、

2016-03-06

、

2016-04-01

、

2016-04-03)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

复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1-06

、

2015-12-05

、

2016-01-03)

。

停牌期间

,

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

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

并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公告。上述公告及披露文件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2016

年

4

月

19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

询函》

(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

需行政许可

)

【

2016

】第

30

号

)

。根据上述函件的要求

,

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积极准备答复工作

,

对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

并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公告了对问询函的回复以及修订后的重组相关文件

,

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扬子新材

,

证券代码

:

002652)

将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

(

星期四

)

开市起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多项批准或核准

,

本次交易能否通过相关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

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2016年 4 月 2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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